
利通区政务公开工作监督员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对政务公开工作的

监督作用，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力度，确保我区政务公开工

作规范有序开展，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政务公开监督员面向社会各界聘请，应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主要范围是：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离退休干部职工群众代表等。

第三条 政务公开监督员应具备的条件：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处事公正，坚持原则；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

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联系实际提出建

设性意见和建议，较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第四条 政务公开监督员的主要职责：

（一）对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时限及工作执

行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

（二）及时收集和反馈干部、群众的建议意见和处理意

见；

（三）向干部、群众宣传政务公开的内容，监督群众意

见、建议的办理情况；

（四）出席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关会议，参加安排的各种

监督检查、综合调研等活动；

（五）监督和帮助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各项

工作。

第五条 政务公开监督员实行聘期制，聘期一般为两年，



可连聘连任。聘任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及履职情况可以续

聘，如到期未续聘即自然解聘。

在聘期内，因故不能继续担任政务公开监督员的，本人

可提出辞聘要求。无故不参加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的活动、未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由区政务公开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报请领导小组批准予以解聘。

第六条 政务公开监督员可参加政务公开工作的调查研

究和监督检查等活动，也可采取书面信函、网络、电话等形

式向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意见、建议。

第七条 区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政务公开

监督员的聘请与联络工作。通过召开座谈会、上门走访、下

发文件等形式，及时向监督员通报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关情

况，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为监督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第八条 区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定期组织

监督员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

组织人员进行跟踪调查，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整改，并将整改

结果及时向监督员反馈。

第九条 各政务公开单位应当积极支持配合政务公开监

督员开展工作，认真听取监督员对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并根据有关规定认真办理和落实。


